
００００４５

深纺织

Ａ Ｂ１３

００００９０

深天健

Ｂ４

０００１５９

国际实业

Ｂ２８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Ｂ２８

０００４０３ Ｓ*ＳＴ

生化

Ｂ２６

０００５６７

海德股份

Ｂ２８

０００６０３ ＳＴ

威达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１５

湖北金环

Ｂ２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Ｂ５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Ｂ２８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Ｂ１

０００７１７

韶钢松山

Ｂ８

０００７２２ *ＳＴ

金果

Ｂ４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Ｂ２８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Ｂ９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Ｂ８

深市主板

000755

山西三维

Ｂ１２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Ｂ１３

０００７９５

太原刚玉

Ｂ９

０００８０６

银河科技

Ｂ５

０００８１８ ＳＴ

化工

Ｂ２６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Ｂ２７

０００９１３

钱江摩托

Ｂ２７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Ｂ２７

０００９３９

凯迪电力

Ｂ２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Ｂ４

００２００９

天奇股份

Ｂ５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Ｂ２

００２０４０

南京港

Ｂ２７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Ｂ８

００２０５３

云南盐化

Ｂ１３

００２０６７

景兴纸业

Ｂ１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Ｂ４

深市中小板

002084

海鸥卫浴

Ｂ２

００２０８５

万丰奥威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２０

新海股份

Ｂ８

００２１２４

天邦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５１

北斗星通

Ｂ２

００２１５４

报喜鸟

Ｂ２７

００２１６３

中航三鑫

Ｂ５

００２１７５

广陆数测

Ｂ９

００２１７９

中航光电

Ｂ２７

００２２３１

奥维通信

Ｂ２８

００２２３９

金飞达

Ｂ１３

００２２５９

升达林业

Ｂ２７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Ｂ１

００２２９０

禾盛新材

Ｂ１３

００２３０３

美盈森

Ｂ４

００２３２４

普利特

Ｂ９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Ｂ１

００２３５０

北京科锐

Ｂ１３

002369

卓翼科技

Ｂ１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５

００２４６４

金利科技

Ｂ４

００２４８３

润邦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Ｂ２

００２５１３

蓝丰生化

Ｂ８

００２５１９

银河电子

Ｂ４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Ｂ２

００２５３７

海立美达

Ｂ２８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Ｂ１３

００２５６４

张化机

Ｂ５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Ｂ８

００２５８４

西陇化工

Ｂ２

００２５９１

恒大高新

Ｂ８

００２６３４

棒杰股份

Ｂ５

２００５１２

闽灿坤

Ｂ Ｂ２７

深市 B股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Ｂ８

沪市主板

600151

航天机电

Ｂ４

６００１７８

东安动力

Ｂ２

６００２５７

大湖股份

Ｂ５

６００２８２

南钢股份

Ｂ５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Ｂ２７

６００３９１

成发科技

Ｂ２６

６００４２１ ＳＴ

国药

Ｂ５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Ｂ８

６０１１７７

杭齿前进

Ｂ９

６０１２３３

桐昆股份

Ｂ９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Ｂ１２

６０１３１３

江南嘉捷

Ｂ２８

６０１６８８

华泰证券

Ｂ８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Ｂ８

长盛同智优势

Ｂ２４

大成核心双动力

Ｂ１０

，

Ｂ７

博时精选股票

Ｂ６

，

Ｂ７

基金

大成深证成长

Ａ２０

光大保德信

Ｂ２８

国联安信心增益

Ｂ１１

华安动态灵活

Ｂ１７

，

Ｂ１８

华安可转债

Ｂ１９

，

Ｂ１８

华安稳固收益

Ｂ２３

，

Ｂ２２

汇添富策略回报

Ａ１８

基金净值

Ｂ２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

Ｂ１４

，

Ｂ１５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

Ｂ１６

，

Ｂ１５

民生加银

Ｂ２８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

Ａ１９

诺安股票证券

Ｂ２５

，

Ｂ２６

深证成长

４０ Ｂ３

泰信优势增长

Ｂ２０

泰信优质生活

Ｂ２１

，

Ｂ２２

万家基金

Ｂ２７

银华基金

Ｂ２８

中海基金

Ｂ２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协议公告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供货框架协议属意向性。

２

、由于本供货框架协议是采购方中兴康讯根据其年初经营计划制定的总体采购方案，在协议执行过

程中以实际订单为准，采购方中兴康讯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订单数量作出调整，实际供货数量和供货金

额较可能小于公司测算的中标产品数量和金额，供投资者参考。

３

、公司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条款尚未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顺电子”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因拟披露重大事

项，临时停牌。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开市起复牌。现将公

司与客户签署重大供货框架协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供货框架协议签署的概况

近期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康讯”）在其供应商网络系统中发布《

２０１２

年度液

晶显示屏及电容式触摸屏招标项目中标公告》， 宇顺电子中标中兴康讯

２０１２

年电容式触摸屏项目及液晶

显示屏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中兴康讯与宇顺电子签署供货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如下：

１

、公司本次中标

５０

个规格型号的液晶显示模组和电容式触摸屏产品。分产品型号不同，宇顺电子的

供货份额分别在

１０－７５％

之间。

２

、在中标有效期内，中兴康讯通过下达《采购订单》，执行每次具体物料采购。

３

、供货框架协议约定了物料名称、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品牌、单价、份额、有效期，若市场行情发生重

大变化，双方重新确定协议价格。但没有约定具体的订单日期和交货日期。

二、本次供货框架协议涉及的供货数量和金额

由于框架协议仅约定了宇顺电子对中兴康讯供货的产品价格和供货份额， 依据中兴康讯在其供应商

网络系统中发布采购产品规格、采购单价和数量，公司对本次供货框架协议涉及的供货总量和供货金额测

算如下：

１

、中标总量

３２

，

４９６

，

０００

套，其中液晶显示模组

１９

，

０５６

，

０００

套、电容式触摸屏

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套、贴合产

品（液晶显示模组

＋

电容式触摸屏）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套。

２

、本次中标产品总价值为人民币

２

，

３０５

，

１０４

，

３１２

元，其中：液晶显示模组

６４２

，

２４７

，

０００

元；电容式触

摸屏

２３１

，

２３７

，

３１２

元；贴合产品（液晶显示模组

＋

电容式触摸屏）

１

，

４３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元。

三、协议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１

、协议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９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太峰，注册地为深圳市盐田区

大梅沙

１

号厂房。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兴通讯负责采购业务的控股子公司。中兴通讯是全球

领先的综合性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是近年全球增长最快的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公司与中兴康讯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中兴康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情况如下表：

会计年度 向公司采购金额（万元） 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比重

２０１０ １３

，

０８１．８２ １７．５７％

２００９ １３

，

７３８．０６ ２５．８４％

２００８ ８

，

８４２．４５ １９．１３％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协议将巩固和深化公司与中兴通讯业已存在的长期合作关系，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今

后双方在新型通讯终端、数码设备方面的的紧密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２

、公司本次中标的触摸屏产品与公司现有液晶显示模组产品具有协同效应，推动公司紧密跟进主要

用户的战略布局。除继续巩固公司在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器领域的竞争优势，并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和产

品向技术和市场高度关联的触摸屏领域延展，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的需要。

３

、该协议系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对公司主营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１

、公司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产品认证等方面具备该合同履约能力。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小

尺寸液晶显示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具有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建立了良好质量管理体系，为国

内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主要细分市场上具有明显领先的竞争优势。公司近年来持续为

中兴康讯提供晶显示产品，是中兴康讯的液晶显示模组和电容式触摸屏合格供应商。在产能方面，除公司

原有的深圳生产基地，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前期投资的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宇顺触控

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华丽硕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始逐步释放产能，公司的产品技术、质量、服务和产能达到

中兴康讯要求。

但本供货框架协议数额巨大，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员工招聘和培训、资金周转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能否顺利执行上述订单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２

、中兴康讯的母公司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性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电信市场最主要的设

备提供商之一，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信用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中兴康讯签署的《框架协议》；

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宇顺电子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签定框架协议交易双方履

约能力的专项意见》；

３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框架协

议

＞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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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03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

月

22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在大梅

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

项目变更经营地址的议案》。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荆门分公司的议案》。

分公司名称：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负责人：谷小三

拟定经营范围：塑木型材的生产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储存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报废电子

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与处置

（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

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四、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增

资

,

由荆门格林美具体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

美

"

）增资，由荆门格林美具体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12

月

6

日的《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增资

,

由

荆门格林美具体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同意公司再使用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向荆门格林美增资，保障募投项目的迅速

推进。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已通过之《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第

8

页

/

第一节

/

四

/

募集资金投向中所述：

"

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铜铝为主）、

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 公司利用本次募集资金向

其增资解决项目所需投资

"

，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0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0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公司在建项目的

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用于在建项目

"

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

"

，具体内容详

见

2010

年

4

月

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的公告》。

该项目总投资

10,500

万元，投入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累计固定资产总投入

9821.03

万元，其中生产

设备投入

9452.81

万元。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经建成投产，预计

2012

年达产

50%

，

2013

年达

产

80%

，

2014

年达产

100%

。

二、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

、变更目的

为了促进公司循环产业的发展，形成从电子废弃物拆解、废塑料处理到塑木型材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降低生产能耗，减少劳工成本，免去场租费用，减少运输成本；同时，实现集中化的统一管理，有效整合荆门

园区内现有的资源，加强成本管控，实现利润增长。

2

、实施方案

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

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

"

的原实施地点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镇，变更后的实施地点为湖北省荆门市格林美城市矿产资源循环产业园，拟设立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来具体实施，分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

1

）分公司名称：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

2

）负责人：谷小三

（

3

）拟定经营范围：塑木型材的生产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储存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报废电

子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与处

置（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变更的影响

1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2

、该项目主要为生产设备投入，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拟将该项目投入的生产设备整体搬迁，并继续投

入使用，不会影响项目的设计产能和投产进度。

3

、项目搬迁到荆门市格林美城市矿产资源循环产业园，形成从电子废弃物拆解、废塑料处理到塑木型

材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减少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能实现集中化的统一管

理，有效整合荆门园区内现有的资源，将更好的实现利润增长。

4

、原项目为租用厂房，项目变更后，可免去场租费用，搬迁费用不超过

50

万元，不会对该项目的经济

效益造成实质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调整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我们同意实施上述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未改变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要求，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六、其他

《关于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项目变更经营地址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二月三日

备查文件：《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0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

利用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在江西省丰城市投资的

"

电子废弃物回收及循环利用项目

"

的高效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江西省商务厅已作出《关于准予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

定的复函》（赣商建函

[2011]275

号，以下简称

"275

号文

"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西格林美

")

在宜春市范围内开展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业务。

2012

年

1

月

4

日，公司和江

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公司拟继续在当地

"

城

市矿产

"

资源循环产业链项目上扩大投资，开展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2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增资

,

由荆门格林美具体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正式生效尚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新建项目情况

1

、项目名称：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

2

、项目选址及用地：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以下简称

"

基地

"

）二期

地块内，一期

500

亩（以实际用地红线为准），预留相邻二期用地

200

亩

3

、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

4

、项目实施主体：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5

、项目建设规模：总投资

3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

6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建设世界先进的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的处理工厂，年综合利用报废汽车与废钢铁

30

万吨（其中报废汽车

5

万吨，废钢铁

25

万吨），建设世界先进的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基地，成为世

界先进的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的绿色循环的展示中心、环境教育基地和低碳资源化基地。

7

、项目效益预测：本项目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约为

77940

万元，税后利润总额约为

6000

万元，所得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6.33%

。

五、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

"

城市矿产

"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高公司竞争力，该项目与

公司主业相关，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扩大公司

"

城市矿产

"

资源的处理规模，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

求，从而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项目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除此以外，还可能存在项目建设、许可政策、

经营管理及关键人才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2012-002

转债代码：

125709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122005

债券简称：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钢转债”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回售价格：

102

元

/

张（含税）

回售申报期：

2012

年

2

月

8

日至

2012

年

2

月

14

日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2

年

2

月

21

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 “唐钢转债” 进入第五个计息年度后， 本公司

A

股股票 “河北钢铁”

(

股票代码：

000709)

自

2011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2

年

2

月

2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

根据《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唐钢

转债”的回售条款生效。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

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现将“唐钢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敬请持有“唐钢

转债“的投资者注意。

一、回售条款概述

（一）回售条款

《募集说明书》“回售条款”约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70%

，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以面值加当期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个计息年度内可在上述约定条件首次满足时行使回

售权一次，但若首次不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将不得再行使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本次回售价格为“唐钢转债”面值加上当期利息，即

102

元

/

张。根据税务部门有关规定，对于个人投资

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20%

的税率对当期利息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回售实际可得

101.6

元

/

张；对

于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公司按

10%

的税率对当期利息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回售实际可得

101.8

元

/

张；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对当期利息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

102

元

/

张。

（三）非居民企业持债人所得税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三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

QFII

回售“唐钢转债”所得利息按

10%

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并

由公司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进行代扣代缴。

如该类投资者在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如：（

1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

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投资者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转债回售价款属于

该类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经公司核实确认后，则不代扣代缴

10%

的企业

所得税。 如果该类投资者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QFII

投资者的企业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非居民企业持债人，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即：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纳

税。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

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

、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在回售条款生效后五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不少于

3

次回售公告。

2

、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唐钢转债”持有人应在

2012

年

2

月

8

日至

2012

年

2

月

14

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

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

(

限申报期内

)

。

“唐钢转债”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3

、付款方式

本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唐钢转债”，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到帐日为

2012

年

2

月

21

日。

回售期满后，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唐钢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唐钢转债”持有人发出交易、转托管、转股、

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其他

“唐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唐钢转债。“唐钢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柯英

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40

号

电话：

0311-66778735

传真：

0311-66778711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12－006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1－

030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将

4.5

亿元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用于补充经营发展所需的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至

2012

年

2

月

4

日止）。

公司按照规定的资金使用期限，已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该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12－007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方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1:00

时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

日

-2

月

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2

月

3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10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94,571,413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899%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

人

)

共计

1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1,322,758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960 %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9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48,6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939 %

。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本项议案为

92,136,563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7.4254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2,431,750

股；弃权为

3,100

股。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议案二、《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赞成本项议案为

92,131,163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7.4197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2,440,250

股；弃权为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刘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12－008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2

年

1

月

19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的会议通知，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3

日下午

3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

13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3

人，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十三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选举戈海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戈海华先生，中国籍，大专学历，经济师。

2001

年

8

月

28

日起任公司董事，

200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3

日担任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3

月起任公司子公司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戈海华先生目前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

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四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2-005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2

月

3

日下午

14:0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2

月

2

日

～2012

年

2

月

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3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百合酒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田昱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31

人，代表股份数

126,262,20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3.13%

，其

中现场投票

12

人、代表股份

126,132,48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3.07%

，网络投票

19

人，代表股份

129,72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65%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新安授权张学斌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夏传武授权田昱出席本次会议。

3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修订议案》；

（

1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1,0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5,5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1,0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5,5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1,0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5,5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48,6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5,5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8,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43,23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20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8,77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亮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综

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3

日


